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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
关于持续加强 2023 年固体废物

规范化管理的通知

长环发〔2023〕7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经开区生态环境局，高新区服务中

心，长寿区各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国家危

险废物名录》、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（2021 版）》、《危险废物

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（“十四五”版）》、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

（2021 版）》、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（2022 版）》等新法规、新

标准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强化全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范化、信息

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，有效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

化，消除环境安全隐患，深化固废专项审计问题整改“举一反三”，

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助力“无废城

市”建设，现就切实加强 2023 年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的有关要

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持续提升危险废物管理水平

（一）全面落实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新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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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规范使用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系统。

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（包括医疗卫生机构）和危险废物经营单

位要通过“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”（谷歌浏览器登录

119.84.149.34:20016）开展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和产生情况申

报、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运行和跨省市转移申请、危险废物经

营许可单位年报、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等工作，实现危险废物产生、

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、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。

2. 实施分级分类管理，按时完成申报登记和管理计划备案。

一是上年度危险废物实际产生总量达到 10 吨及以上的“企

事业单位”、产生量在 1 吨及以上的“工业企业”应于每年 2 月

底前如实申报上年度危险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

用、处置等有关情况以及本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，管理计

划必须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

贮存、综合利用、处置措施。

二是其他产生量 1 吨以下的工业企业和年产生量 10 吨以下

的非工业源单位，可通过“重庆危险废物微信小程序”申报（在

微信程序开发投用前，过渡期内仍使用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

系统申报）。

三是各医疗卫生机构应严格执行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（2021

版）》，落实医疗废物 48 小时转移要求，执行医疗废物转移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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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制度，提升管理水平，确保医废联单、管理台账、交接单一一

对应，并于每年 2 月底完成上年度医疗废物产生年报的申报工

作。

四是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要每月 25 日前在重庆市固体废物管

理信息系统报送上月危险废物经营情况，并于每年 2 月底如实完

成经营年报申报。

3. 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制度。

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，上年度危险废物产生量在 50 吨及

以上的产废单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要全面开展危险废物精细

化管理，执行精细化联单，并确保精细化联单使用率达 95%以上。

通过危险废物“一物一码”管理，实现危险废物贮存、转移、利

用及处置全过程的信息追踪。同时，为确保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

工作顺利开展，我局将把危险废物精细化执行情况纳入企业环境

信用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二）高标准持续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。

1. 切实履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主体责任。

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及经营单位要严格对照《危险废物规范化

环境管理评估指标（“十四五”版）》有关要求，持续深化落实危

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、标签标识、管理计划、排污许可、台

账和申报、源头分类、转移联单、环境应急、贮存管理、信息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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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、经营许可、业务培训以及利用处置设施环境管理等相关制度，

进一步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。

2. 规范贮存环节环境安全管理。

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要符合国家《危险废物和贮存污染控制标

准》（GB18597）要求且完善环评手续，对常温常压下易燃、易

爆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要进行预处理，使之稳定后贮存，

否则，应按易爆、易燃危险品贮存。对定性不明的中间产物（产

品）、副产物（品）等物料，要开展固体废物鉴别和危险废物鉴

别，严禁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，严禁将危险废物以

中间产品、副产品名义逃避环境监管。重点行业企业、危险化学

品生产单位和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未执行安全评价等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或存在安全、消防等其他方面问题的，应主动向应急管理

等部门报告，自觉接受监管。

3. 强化危险废物转移处置过程管理。

生态环境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联合出台的《危险废物转

移管理办法》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危险废物转移应当遵

循就近原则。跨省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的，应当以转移至相邻或者

开展区域合作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，以及

全国统筹布局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为主。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

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、贮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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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、处置活动，严禁将危险废物沿江露天堆放、园区内违规堆

存以及随意倾倒、私自填埋。

4. 加强自建利用、处置设施管理。

自建危险废物利用、处置设施的，必须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

价，完成环保“三同时”验收，建立危险废物利用、处置台账，

如实记录危险废物利用、处置情况。定期对利用、处置设施污染

物排放进行环境监测，并符合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、

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等相关标准要求。参照《危险废

物利用处置设施运行情况自评估指南》定期开展自评并报我局备

案。

二、全面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

（一）健全管理制度。

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、

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，

优先采用资源利用率高以及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、工

艺和设备，合理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施综合利用，实现资源循

环最大化，切实减少填埋、焚烧处置量，降低环境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如实开展申报登记。

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，应于每年 2 月底前在“重庆市固

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”中如实申报上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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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、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情况，并严格执行排污许

可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电子月台账。

上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00吨及以上的企业（见附

件）应如实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电子月台账，并于每月 25 日

前在“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”中如实填报上月一般工业

固体废物的产生种类、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。

（四）规范贮存环节管理。

各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照可综合利

用和不可综合利用分类收集，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，应

当规范建设贮存设施、场所，安全分类存放，或者采取无害化处

置措施，贮存场所要落实“防雨淋、防渗漏、防扬散”等污染防

治措施并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。

（五）强化利用、处置环节管理。

对确不能自行综合利用或处置需委托他人运输、利用、处置

工业固体废物的，要转移至依法取得环保手续的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填埋场或有相关利用、处置能力的处置单位规范处置。产废单

位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，双方应依法签

订书面合同并履行污染防治要求。拟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至重

庆市外“利用”时，应执行利用备案制度；转移至重庆市外“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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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、处置”的，应严格执行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制度。

（六）强化转运交接及台账管理。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、利用、处置单位要建立管理台账，

如实记录各工艺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数量、转移、利用、

处置等情况。在转运环节可参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格式自行制定

转移交接单，如实记录废物产生单位、名称、特性、形态、数量、

运输单位、运输工具牌照、接受单位及地址等详细信息。管理台

账及相关转移交接单据应装订成册并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

性。

三、落实责任，加强监管，严厉打击涉及固体废物的环境违

法犯罪行为

（一）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加强日常巡查管理。

各街镇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、长寿经开区生态环境局、长寿

高新区服务中心按照属地监管的原则，切实压实责任，加强危险

废物和一般工业固废产生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处置的全过程监管。

组织专人加强辖区内日常巡查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整改。

（二）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。

近年来，在我区非法贮存、倾倒危险废物、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的环境违法案件时有发生，社会影响恶劣，生态环境影响突出。

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新形势下，请各街道办事处、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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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、长寿经开区生态环境局、高新区服务中心切实增强做

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责任感，对日常巡查中发现的涉及固

体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要强化收集固定证据，及时移交给相

关部门处理；涉嫌环境犯罪的，将移送司法机关严肃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固体废物考核制度

严格落实新《固废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实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，切实履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监督管理属地职责，将固体废物日常巡查监管情况纳入环保目

标年度考核评价的内容。

四、其他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法律意识。

各企业要认真学习固体废物管理各项法规、标准，不断提高

环境保护意识，切实承担起应履行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，

全面杜绝非法堆放、倾倒、处置固体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。我局

将结合环境执法“双随机”工作要求，将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工

作融入日常环境监管工作中，逐一对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考

核检查，对未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的，将责令按期整改落

实；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非法转移、倾倒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，将

严格依法查处；涉嫌环境犯罪的，将移送司法机关严肃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自查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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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企业自查、区县检查、市级抽查的

“三级联查”分级考核机制要求，各企业要严格对照新《固废法》

《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（“十四五”版）》、《危险废

物转移管理办法（2021 版）》、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（2021 版）》、

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（2022 版）》等管理要求，认真开展自查

考核，对发现的问题务必及时整改完善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
（三）强化沟通交流。

为切实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和服务企业发展，我局建立了长寿

高新区固体废物管理群（806400274）、长寿区经开区—固体废物

管理 2 群（699237957）交流平台，请各企业积极加入 QQ 群。

我局将定期更新各级相关管理要求及最新工作要求，并第一时间

上传固体废物管理相关资料，及时解答企业提出的问题。

附件：2022 年一般工业固废产废量 100 吨及以上企业名单

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 2 月 17 日

（联系人：王一帆，联系电话：4046309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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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年一般工业固废产废量 100吨及以上企业名单

序号 企业名单

1 LG化学（重庆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

2 巴斯夫聚氨酯（重庆）有限公司

3 和信海纳川（重庆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4 杰富意金属容器（重庆）有限公司

5 威立雅长扬热能（重庆）有限责任公司

6 正新橡胶（重庆）有限公司

7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

8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9 重庆恩捷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10 重庆恩力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11 重庆富基塑胶有限公司

12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13 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大宝坡石灰石矿

14 重庆钢铁能源环保有限公司

15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

16 重庆航铸钢结构有限公司

17 重庆环松科技工业有限公司

18 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
19 重庆科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20 重庆市华胜化工有限公司

21 重庆市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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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企业名单

22 重庆树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

23 重庆双象超纤材料有限公司

24 重庆双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

25 重庆望变电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26 重庆伍舟建材有限公司

27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

28 重庆业康金属表面热处理有限责任公司

29 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

30 重庆永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

31 重庆渝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
32 重庆宇心门业有限公司

33 重庆钰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


